
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

指示表格（附註1及2）

致： 美維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
 由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（「股份登記分處」）處理
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

為保護環境，本公司建議　閣下選擇以電子版本（取代印刷本）的形式收取未來公司通訊（附註3），有關電子
版本可透過本公司網站www.meadvillegroup.com閱覽。然而，倘　閣下欲選擇收取印刷本的未來公司通
訊，則即使　閣下先前曾作出任何選擇，　閣下亦須於本指示表格A部份內作出相應選擇。根據上市規
則第2.07A(2A)條，倘本公司自本函件日期起計二十八日內未自　閣下處收到已填妥A部份的本指示表格
或顯示　閣下反對上述推薦意見的回覆，則　閣下即被視作已同意透過本公司網站www.meadvillegroup.
com以電子版本（取代印刷本）的形式收取所有未來公司通訊。

A部份－就未來公司通訊而言：
選擇╱更改　閣下對未來公司通訊的收取方式

此部份供以下股東填寫：
(1) 先前未曾對公司通訊的收取方式及語言作出選擇的股東；或
(2) 先前已經對公司通訊的收取方式及語言作出選擇的股東，無論其是否希望更改其對未來公司通訊的

收取方式及語言的選擇。

請在其中一個空格內加✓號（附註2）

本人╱我們希望以下列方式收取未來公司通訊：

(a)  以電子方式（取代印刷本）閱覽登載在本公司網站的公司通訊，並收取關於公司通訊的電郵
通知，有關電郵通知請發送往本人╱我們的電郵地址 。

(b)  只收取英文版本。
(c)  只收取中文版本。
(d)  同時收取中、英文版本。

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

B部份－就二零零八年年報及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四月三十日的通函（合稱「本次公司通訊」）而言：
收取本次公司通訊的其他印刷本

倘　閣下已按想要的收取方式及語言收到本次公司通訊，則毋須填寫此部份。

此部份只供已經收到本次公司通訊一種語言的印刷本，但現欲收取本次公司通訊印刷本的其他語言的股東
填寫。

請在其中一個空格內加✓號（附註2）

(i)  本人╱我們已經收到本次公司通訊的中文版，但現欲收取英文版本。
(ii)  本人╱我們已經收到本次公司通訊的英文版，但現欲收取中文版本。

請於交回本指示表格之前簽署及填妥此部份

股東全名：  聯絡電話：
（請以正楷填寫）

簽署（附註4）:  日期：

附註：
(1) 請填妥、簽署並通過下列方式將已付郵資的本指示表格交回股份登記分處：(i)郵寄至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

樓；或(ii)傳真至(852) 2810 8185；或(iii)以電郵方式發送至meadville-ecom@hk.tricorglobal.com。
(2) 倘於A部份或B部份的一個以上空格內加✓號或未於兩部份的任何空格內加✓號，或資料填寫不正確，則本指示表格將視為無

效。
(3) 公司通訊指已經或將會由本公司刊發，以供　閣下參考或採取行動的任何文件，包括但不限於董事會報告、年度賬目連同核數

師報告副本及（如適用）財務摘要報告；中期報告及（如適用）中期摘要報告；季度報告（如有）；會議通告；上市文件；通函；
及代表委任表格。

(4) 倘　閣下的股份屬聯名持有，則本指示表格須由就有關股份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首位的股東簽署，方為有效。


